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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核算工作的首要前提，会计只为其主体记账并编制报表

。医院是会计核算的主体，医院侍只能是以医院本身的经济

业务活动为核算对象。一般说来，凡有经济业务的任何特定

的独立实体，如需独立核算盈亏或经营成果及编制独立的会

计报表，它们就可构成一个会计主体。会计主体具有独立性

、实体性和统一性的特点。应该指出，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

（法人）不是等同的概念，会计主体可以是法人和事业单位

或医院，也可以是非法人，如合伙经营活动。它们的关系是

所有的法人都应该是会计主体，但所有的会计主体不一定都

是法人。例如编制合并报表的企业集团，大企业内设二级核

算单位的分厂、车间等就是非法人的会计主体。 《事业单位

会计准则》中对事业单位会计主体明确的规定：是各级各类

事业单位。会计核算应当以事业单位自身发生的各项经济业

务活动为对象。 区别是否是一个会计主体，主要看三个方面

：①是否是拥有独立资金的企业或医院；②是否是进行独立

的经济活动的企业或医院；③是否是实行独立的会计报告的

企业或医院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